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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善聯繫、介接及輔導等服務，本（104）年預計輔導 45 家社會企業。 

三、「社會企業行動方案」需藉由跨部會溝通協調，共同努力推動與執行，未來相關機關將積極配

合 4 大核心策略研議相關措施，期透過政府、民間夥伴偕同力量，共同塑造友善活力社會企

業生態圈，且持續創新、成長並穩健發展。本部亦將持續與民間行銷平臺合作，結合具相同

社會理念之社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之產品與服務，創造社會企業共同銷售、推廣、倉管、配

送與實體展銷管道，增加曝光及獲利，營造有利於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成長與發展之生態

環境。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本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之相關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19） 

許委員就本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針對不法人士利用本票實施重利及不當討債犯罪問題，內政部警政署已採取下列因應對策： 

(一)自民國 103 年 8 月 8 日起陸續修正「偵辦重利罪案件工作實施要點」、「偵辦重利罪案

件查處作業程序」、「偵辦債務催收業違法討債案件查處作業程序」等相關作業程序及

規定，函請各警察機關據以辦理，並請各警察機關視轄區治安狀況採行有效之因應措施

結合。 

(二)「全國大掃蕩─打擊黑幫行動」，每年規劃執行 6 至 7 次「緝豺行動」勤務，加強查緝

重利及不當討債犯罪。經統計警察機關受（處）理涉及被害人簽立本票之刑事案件部分

：101 年發生 1,670 件、破獲 1,613 件、2,414 人；102 年發生 1,572 件、破獲 1,524 件、

2,034 人；103 年發生 1,414 件、破獲 1,382 件、1,803 人，其中發生、破獲件數有微幅下

降之趨勢。該署仍將持續逐月統計查緝重利及不當討債案件成果，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

查緝是類案件。 

(三)自 102 年起即函請各警察機關辦理「預防高利貸放犯罪作為」，包括：清查疑似重利廣

告、預防重利犯罪宣導活動、清查重利罪前科犯、查察可疑重利處所及關懷、訪視重利

被害人等各種預防作為，並督請各警察機關持續加強前開宣導活動，積極防範民眾被害

。該署仍將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各項利用本票作為重利及不當討債犯罪工具之查緝

及預防作為，結合民力運用及偵查情資強化查緝效能，以加強掃蕩此類犯罪，維護社會

大眾財產安全。 

二、有關本票被利用於重利剝削外籍勞工一節，按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前因繳納來臺工作費用，部分

疑似透過貸款予以支付，並簽立本票為擔保，倘外籍勞工逾期未償還相關借貸費用，收款公

司便藉由本票向法院聲請本票強制執行裁定。外籍勞工於來源國簽署本票，其行為雖非我國

相關法令得以介入，惟本票所載相關費用之收取，如為國內外仲介公司有超收仲介費用情形

，勞動部均予以澈查，並透過與來源國雙邊會議，請來源國持續降低國外仲介費用，並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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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切結書驗證，以及強化直接聘僱合作，減低外籍勞工來臺經濟負擔。此外，該部亦要求

地方政府加強查驗雇主有無全額給付工資、仲介公司有無超收費用等情事，如有違法情事，

即應依法查處。 

三、為維護外籍勞工之自身工作權益，勞動部已製作「外籍勞工在臺工作權益宣導短片」及「外籍

勞工在臺工作須知手冊」，向外籍勞工宣導勿隨意簽署不明文件（如本票或借據），並於外

籍勞工入境講習及相關廣播節目內加強宣導，外籍勞工並可透過 1955 專線或地方政府勞工諮

詢中心等管道進行諮詢、申訴及洽詢相關費用繳納之疑義，或由該部協助轉介至財團法人法

律扶助基金會，獲得專業之法律諮詢及協助。該部並規劃擴充各式宣傳管道，藉由廣播節目

、委託報章刊物刊登宣導廣告、來源國職前訓練課程、地方政府訪視案等相關通路，建立多

元資訊來源，加強外籍勞工之法治觀念，減少可能遭剝削之情事發生。 

四、另，鑒於「票據法」第 123 條規定之修正涉及商業交易習慣、票據實務及司法程序，金管會將

於近期召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研商，以評估本票裁定制度之修正及影響。 

（五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菲陸南海仲裁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7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14） 

許委員就菲陸南海仲裁案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面對陸菲仲裁案及其他當事方近年來圍繞南海地區展開之法律戰及文宣戰，我政府相關單位均

予以密切關注，堅持南海諸島及周圍水域為我固有領土及水域，我國享有國際法上一切之權

利，並且以審慎、穩健、周全之方式推進各項維護我領土與主權完整之措施。舉例而言，我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及國史館等單位於上年 9 月 1 日合辦「南疆史料特展」，展示我擁

有南海島礁主權及一切國際法權益之歷史及法理證據；我國防部、海巡署、內政部及交通部

刻在南沙群島最大天然島嶼-太平島辦理跑道修補及港口整建等「維修（maintenance）」及「

補給（supply）」性質之工程，不僅符合美方所提「自願凍結（moratorium）」之各項原則，

更有助於強化太平島之防務與推進和平用途。此外，我經濟部、科技部、國防部、海巡署等

單位歷來在太平島及東沙島推動科研、教育、環保及人道救援等工作，已充分向國際社會彰

顯我國和平經略南海之成果。另菲律賓對中國大陸提出仲裁請求之前未通知我方，因此我方

對於仲裁法庭未來可能不利我方之仲裁判斷，我國將不予承認。 

二、為因應日益複雜多變之南海局勢，我政府除將持續密切關注相關各方之聲明及施政外，並將賡

續整合各相關單位、學界及民間社群之研究能量、溝通管道與實際資源，厚植我在南海議題

之防衛、政治、外交、法律、宣傳實力，以提升我在此一區域權力博弈過程中之獲益與話語

權。 

三、此外，馬總統於本（104）年 5 月 26 日上午出席「2015 年世界國際法學會與美國國際法學會

亞太研究論壇」開幕式並致詞時，鄭重提出「南海和平倡議（The South China Sea Peace 


